
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

  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对 2013年 5月 17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所审议的聘任公司高级

管理人员的事项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  一、根据董事会提供的被提名人简历，被提名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相关决

策、监督、协调能力，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，其任职资格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及其他有关规定，未发现有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限制担任公

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。  

 

二、聘任单银木、陆拥军、蔡璐璐、陈瑞等 4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独立董事：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竺 素 娥           张 绪 生           张 耀 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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